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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名称：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(以 下简称中心 )为 市政府直属

正科级、公益一类事业单位,由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代管。主要职

责是: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住房公积金管理的政策、法律、

法规和规定,编制、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归集、使用计划;负 责记

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、提取、使用等情况;负 责住房公积金

的核算;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、使用;负 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

和归还;编制住房公积金归集、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;承办

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其他事项。内设综合部、财务部、

归集管理部和贷款管理部 4个机构,下设市区管理一部、市区管

理二部、台山管理部、开平管理部、鹤山管理部、恩平管理部 6

个分支机构,核定编制数 59个 ,其中参公管理人员编制 17个、

公益一类事业编制 42个。目前工作人员 89人 ,其中参公管理人

员 15人、公益一类事业编制人员 40人、雇员 2人、编外合同工

32人。              l
2022年 ,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下,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

委员会的部署下,中 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匡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,坚持党建业务
〃
一盘棋

″,迅速落实住房公积金阶段性

支持政策,积极开展
“
惠民公积金 月艮务暖人心”

服务提升三年

行动,聚焦群众
“
急难愁盼

”
问题,持续提升服务效能,实现了

资金安全和保值增值。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
对照绩效自评要求,中心整体支出绩效已达到既定目标,自

评得分 101分。具体完成情况如下:



(一 )预算编制情况

2022年收入预算为 2405.05万元,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。

⒛22年支出预算为 2405,05万元。

(二 )预算执行情况

全年总支出完成 2093.76万元,为 市人大审议中心预算总支

出2405,05万元的 87.06%,减 支 311.29万元,减支比例为 12.94%。

其中:人员支出完成 1362.18万 元,为 市人大审议通过中心预算

支出 1527.38万元的 89.18%; 日常公用支出完成 76.87万元 ,

为市人大审议通过中心预算支出 123.35万元的 62.32%;对个人

和家庭补助支出完成 12.80万元,为 市人大审议通过中心预算支

出12.84万元的 99.69%;项 目支出完成 641.91万元,为 市人大

审议通过中心预算支出 741,49万元的 86.57%。 预算支出减支

311.29万元,主要原因是落实
“
过紧日子

”
要求,压减一般性

支出,追减预算指标。

(三 )资金使用效益情况

2022年中心整体支出绩效围绕着中心职责职能及年度工作

设定,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。一是做好与日常运转有关项目的

资金安排,从而达到履行单位职能,维持窗口服务管理正常稳定

运作的目的,机构正常运转率 100%;二是通过对信
`惑
系,统 、核心

⑴rac1e)数据库进行运行维护及数据各份,对双贯标系统和智

慧公积金 (二期)项 目进行升级改造,保障我市住房公积金业务

各项业务正常高效运作,保证住房公积金业务数据及资金安全 ,

保障市民依法缴存及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;三是开展住房公积

金政策宣传,积极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、保障职工合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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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;四是完成对公积金财务、业务、文书档案进行整理和常规性

开展业务审计,达到优化档案管理、加强公积金监督管理,提高

风险防控能力的目的。

中心根据政府采购相关法规,以及 《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

中心政府采购工作管理规定》《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

费用支出管理规定》《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预算管理规定》

等内部管理制度,合理合规使用预算资金。全年共召开采购小组

会议 40次 ,保证了采购项目的立项依据充分、采购流程合规,

支出符合规定,从工作成效看,资金使用效益达预期目标。

(四 )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实现程度

2022年,中 心各项工作积极、有序开展,资金使用产生积

极效益。

1.实现全市住房公积金业务稳健增长。2022年 ,全市归集

住房公积金 68.10亿元,同 比增长 7.74%;提取住房公积全 55.19

亿元,同 比增长 9,24%;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24.17亿元,发放

贴息贷款 10.50亿元,合计同比增加 12,79%,实现增值收益 2.17

亿元,同 比增长 6.3%。

2.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。积极加强风险管理 ,

重视贷前审查,严格落实风险防控措施,持续加强贷后管理,积

极化解贷款逾期风险。实施阶段性提高贴息贷款额度和高层次人

才优惠等政策,全市受理阶段性提高额度的贴息贷款 2114笔

7.96亿元,受理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 40笔 213四 万元 ,

更好地满足群众合理住房需求,为推进宜居城乡建设和
“工业振

兴
” “

人才倍增
”工程作出积极贡献。



3.积极落实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。根据《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

的通知》 《江门市贯彻落实国务院<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

措施>实施方案》要求,出 台了 《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

持政策的通知》,支持企业阶段性缓缴,支持缓缴企业职工提取

和贷款,支持职工延迟还款,提高租住商品住房提取额度。12

家企业2641名 职工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,缓缴金额 1517.2万 元。

33名 缓缴住房公积金的企业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1233.2万

元,4名 受疫情影响无法正常还款的企业职工延迟还款 3。 8万元。

4.积极开展服务提升三年行动。中心积极开展
“
惠民公积金

服务暖人心”
服务提升三年行动,通过加大资金归集力度、有序

开展行政执法和住房公积金年度调整工作、加强和银行沟通协调 ,

9月 1日 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轮候,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全面

提速。积极与业务承办银行协商增加服务网点,提升服务效能。

全市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、提取业务受理银行网点达 125个 ,比

年初增加了10个 ,其中乡镇服务网
`点

56个。

5,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。中心坚持宣传与行政执法并

举,推进企业依法依规缴存公积金,全年新增缴存职工 8.21万

人,同 比增长 1.23%。 一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,通过走访、约谈、

电话沟通等方式,向未缴存公积金的单位宣传住房公积金的有关

政策;二是有序开展行政执法工作,全年发出《住房公积金缴存

登记通知书》36份 ,同 比减少 89.68%、 《责令限期缴存通知书》

62份 ,同 比减少 79.19%、 申请强制执行 7宗 ,同 比减少 74.07%;

三是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,重视立案前与投诉人、被投诉单位

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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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交流,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,2022年立案 103宗 ,同

比下降 57.27%,结案 219宗 ,同 比下降 30.3%,行政诉讼案 1宗 ,

同比下降 93.75%。

6.推进管理服务数字化。一是升级改造公积金双贯标系统,

优化手机办业务流程,深化利用电子证照,推动更多业务免证办,

提升线上服务体验。全年线上受理住房公积金业务 27万笔,同

比增长 1.7倍 ,占 比达 64%。 二是配合政数局在港澳跨境通办专

区上线 16项公积金提取业务,推动公积金服务在港澳地区
“
跨

境通办
”。三是配合政数局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,开展

公共数据资产凭证
“
市民闪电贷 2,0” 场景试点工作,发布了全

国首张融合数据元件的数据资产凭证。四是做好缴存职工个人消

费类业务上线工作,配合中国银行、邮储银行、招商银行、广州

银行开展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消费类业务。

(三 )整体支出使用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。

在 2022年执行预算中,存在政府采购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

缺乏系统性学习,开展采购项目前才查阅相关规定的情况,对项

目实施进度存在一定影响。

下一步,中 心将加强政府采购工作管理,一是多学。积极参

加财政部门组织的政府采购相关培训,梳理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

规,做好政府采购知识储各;二是多问。在开展采购过程中,积

极与财政部门的政府采购管理科室沟通,确保采购过程合规;三

是多总结。政府采购项目完成后,及时总结经验,为 日后同类型

采购提供经验。




